附件1
本次检验项目

一、粮食加工品
（一）抽检依据
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》,GB 2762-2022《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,GB 2761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 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粮食加工品检验项目包括：铅（以Pb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、柠檬黄。
二、调味品
（一）抽检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GB 2717-20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》,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,GB/T 18186-2000《酿造酱油》,GB 2719-20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》,GB/T 18187-2000《酿造食醋》,GB 2718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酿造酱》,GB 2761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真菌毒素限量》,GB 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,GB/T 8967-2007《谷氨酸钠(味精)》,SB/T 10371-2003《鸡精调味料》,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,SB/T 10416-2007《调味料酒》,整顿办函[2011]1 号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五批)》, 食品整治办 [2008]3 号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一批)》,GB 10133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调味品》,,GB 2721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》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1.调味料酒检验项目包括：氨基酸态氮（以氮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甜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）。
2.食盐检验项目包括：氯化钠、铅（以Pb计）、总砷（以As计）、镉（以Cd计）、总汞（以Hg计）。
三、乳制品
（一）抽检依据
GB 25191-201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》,GB 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,GB 19302-201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》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乳制品检验项目包括：蛋白质、非脂乳固体、酸度、脂肪、三聚氰胺、铅（以Pb计）、商业无菌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。
四、饮料
（一）抽检依据
GB 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，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,Q/NYLA 0122S-2024《植物蛋白饮料 豆奶（乳）饮料》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饮料检验项目包括：铅（以Pb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甜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）、菌落总数、蛋白质、乳酸菌数。
五、罐头
（一）抽检依据
GB 7098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》,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,GB 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罐头检验项目包括：铅（以Pb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(以苯甲酸计)、山梨酸及其钾盐(以山梨酸计)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。
六、淀粉及淀粉制品
（一）抽检依据
GB 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,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淀粉及淀粉制品检验项目包括：铅（以Pb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以Al计）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。
七、豆制品
（一）抽检依据
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豆制品检验项目包括：铅（以Pb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甜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）。
八、餐饮食品
（一）抽检依据
GB 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(饮)具》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复用餐饮具检验项目包括：检验项目包括：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)、大肠菌群。

